珠府函〔2023〕108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认定第六届珠海市

市长质量奖获奖组织的通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全方位推动质量强市建设，根据《珠海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规定，市政府决定授予珠海凯邦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华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第六届珠海市市长质量奖”，授予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新元电子有限公司、广东龙丰精密铜管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第六届珠海市市长质量奖提名奖”，授予珠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青岛啤酒（珠海）有限公司、星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迈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第六届珠海市市长质量奖鼓励奖”。

希望获奖组织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推动质量创新，扎实抓好质量管理，充分发挥质量标杆示范引领作用。广大企业和组织要认真学习借鉴获奖组织的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持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各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质量工作，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激发质量创新活力，持续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高质量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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